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、建设部等关于加强宏观调

控，整顿和规范各类打捆贷款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

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2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5_8F_91_E5_c80_322684.htm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、财政部、建设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

委员会关于加强宏观调控，整顿和规范各类打捆贷款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发改委（计委），各省

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，各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建设厅（建委），人民银行上海总

部、各分行（营业管理部）、省会（首府）城市中心支行、

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，各银监局，各政策性银行、国有商业

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： 今年一季度，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

稳较快增长，总体形势良好，市场价格平稳，经济效益进一

步提高。但是，当前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

过快，货币供应量偏高，信贷投放偏快等突出问题。为配合

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，按照国务院有关精神，决定对银

行各类打捆贷款进行整顿和规范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地区、各部门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

局，按照区别对待、分类指导的原则，采取综合措施，加强

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，控制银行货币信贷过快增长，

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问题。 二、各级

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应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规定，禁止违规担

保。 （一）严格执行《财政部关于规范地方财政担保行为的

通知》（财金[2005]7号）的规定。2005年1月26日后，各级地

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对《担保法》规定之外的任何担保均属严



重违规行为，其担保责任无效。但各级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

必须采取有效措施，督促企业保证偿还贷款本息。2005年1

月26日前，各级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对《担保法》规定之外

债务承担的担保，要履行担保责任。 （二）严禁各级地方政

府和政府部门对《担保法》规定之外的贷款和其他债务，提

供任何形式的担保或变相担保。各级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不

得以向银行和项目单位提供担保和承诺函等形式作为项目贷

款的信用支持。 三、整顿和规范银行各类打捆贷款，切实防

范贷款项目的信用风险和法律风险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